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现将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1） 指导全县广播电影电视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科技工作，负责监管全县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传输、监测和安全播出。

（2） 推动全县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

（3） 推动完善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建设完成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建设

（4） 负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行业标准制定，实施检查；开展新闻出版影视行业监督管理；实施行政许可，指导市场经营活动。

（5） 承担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综合事务管理工作.
二、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1
	涞源县广播电视台
	事业
	副科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

	2
	涞源县文化馆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

	3
	涞源县图书馆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

	4
	涞源县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事业
	副科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

	5
	涞源县河北梆子剧团
	事业
	股级
	财政性资金定额补助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17年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及所属事业单位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848.15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48.15万元。

2、支出说明

2017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848.15万元。

基本支出  589.27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548.63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 40.64万元

项目支出   258.88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848.15万元，较上年减少66.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66.67，主要减少人员经费66.67万元（电台人员分流）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及下属单位运行经费安排40.64万元，其中办公费5.8万元，水费、电费、取暖费11.3万元，邮电费1.4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5万元，其他支出19.6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度预算
	2017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2.5
	2.5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接待费支出
	3
	8
	5
	2017年公务接待费预算增加主要是：2016年成立涞源县广播电视台，属文广新局副科级股室，2017年预算安排电视台公务接待增加5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周末去哪？》栏目组3万元，接待中央、省、市记者及大型宣传活动等2万元。

	合计
	5.5
	10.5
	5
	2017年涞源县电视台新增公务接待费5万元，我局的三公经费与2016年相比增加5万元。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 总体绩效目标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等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研究制定全县广播电视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规划、年度计划，按规定程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指导、协调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产业发展；参与规划、实施重点文化设施建设。
(三)依法管理文化市场，指导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和电影发行、放映工作。
(四)管理社会文化艺术事业，协调、指导艺术创作和生产，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管理重大文化活动。
(五)负责文物管理、保护和利用工作，管理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组织开展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协调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有关工作；指导图书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

(六) 指导全县各乡镇文化站工作，培训全县文化工作骨干。

(七)加强对境内外出版印刷品的管理，严把政治关，杜绝黄、俗、滥。

(八)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九)机关内部分工及职责。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359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建设
	
	指导全县广播电影电视和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科技工作，负责监管全县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传输、监测和安全播出。
	促进全县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安全运行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建设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办好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开展各类宣传工作；配合中央台完成我省的采访报道工作并提供各类节目；承担省委、省政府影视宣传片的创作生产、承担影视剧、专题片等的创作生产。负责中央和省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发射；负责上星节目的传输；承担有关频率传输发射试验任务；负责全县广播电视微波电路正常运行和维护；负责相关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维护。
	在全县建立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体系，对直属台站和省市共管中波发射台进行监管，负责全县广播电视、互联网安全优质播
	效果指标
	审核报批全县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转播、发射台的建立和撤销，协调指导全县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方面等事项完成率
	≥90%
	≥80%
	≥70%

	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
	103.73
	推动全县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
	完成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建设
	103.73
	完成国家下达的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农村电影工作、县城数字影院升级改造、农家书屋建设、全民阅读活动、老放映员生活补助以及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等任务目标。
	按时优质完成农家书屋建设、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按标准及时发放各级资金足额配套
	产出指标
	农家书屋更新、全民阅读活动、老放映员补助到位、户户通工程任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完成率
	≥90%
	≥80%
	≥70%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建设
	20.00
	推动完善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建设
	完成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建设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建设
	20.00
	协调、发动、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提高全县人民文化品味。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效果指标
	完成各项目标，重点活动顺利推进完成率
	≥90%
	≥80%
	≥70%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5.00
	负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行业标准制定，实施检查；开展新闻出版影视行业监督管理；实施行政许可，指导市场经营活动。
	确保各项业务工作谋划到位、顺利开展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5.00
	依法查处演出和娱乐、网吧及互联网上网服务、电子游戏、美术品销售、文物经营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查处违法安装和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违法接收和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和走私盗版影片放映行为，查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网络出版、计算机软件等方面的违法出版活动和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中的违法经营活动，查处盗版侵权行为，承担“扫黄”“打非”有关工作任务。
	全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效果指标
	规范网吧经营秩序、促进印刷发行及出版物市场健康发展、规范经营性演出秩序等工作完成率
	≥90%
	≥80%
	≥70%

	综合事务管理
	48.00
	承担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综合事务管理工作
	确保全年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综合事务管理
	48.00
	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有关新闻宣传、广播、电视、文艺等方面路线、方针政策部分法律、法规，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为文化新闻广电出版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产出指标
	综合事务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占综合事务工作任务的比例
	100%
	≥95%
	≥90%

	新闻宣传报道及事业建设
	82.15
	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新闻宣传；严格执行广播电视行业法规；负责完整传输中央、省、市广播电视节目；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采、编、播及广播、电视节目交流；负责自办节目的策划、采制、审查、包装以及播出编排和管理工作；负责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工作；负责广告创收项目的策划、制作、经营及优质安全播出；负责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办好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开展各类宣传工作；配合上级台完成我县的采访报道工作并提供各类节目；承担县委、县政府影视宣传片、专题片等的创作生产。保障中央和省、市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优质传输发射；负责全县广播电视微波电路正常运行和维护；负责相关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在全县建立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保障体系，保障全县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播出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加强内容形式以及方法手段创新，提高广播电视覆盖人口规模与数量，提升电台、电视台影响力。
	研发新节目，打造品牌活动；媒体识别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收听收看群体扩大；广告创收任务完成。
	产出指标
	开办新栏目、新节目数量
	≥6
	≥4
	≥2

	
	
	
	
	产出指标
	年度内上级台实际录用稿数量占对上报道数量的比例
	100%
	≥85%
	≥75%

	　　安全播出管理
	82.15
	对自办节目的内容进行三级审核；对本台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及新媒体内容等的安全播出情况进行监管；对发射台的运行维护管理。
	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县级台内容资源互通互享，提高节目制力和传播能力；拓展新媒体传播途径，开拓新型业务。
	产出指标
	年度内查处违规违法案件数占案件发生数的比例
	100%
	≥90%
	≥80%

	
	
	
	
	产出指标
	年度内发展IPTV的实际任务完成量占计划完成量的比例
	100%
	≥95%
	≥90%

	
	
	
	
	效果指标
	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利用程度
	100%
	≥90%
	≥80%

	
	
	
	
	产出指标
	年度内对数字化设备更新的完成数量占计划更新设备数量的比例
	100%
	≥90%
	≥80%

	
	
	
	
	产出指标
	新媒体设备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的使用频率
	100%
	≥90%
	≥80%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年，我部门安排采购预算30.6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359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小计
	
	
	
	
	
	
	30.60
	30.60
	30.60
	
	
	
	

	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文化类）
	30.60
	其他服务
	C99
	场
	102
	0.30
	30.60
	30.60
	30.60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含所属部门）2016年末固定资产总金额1184.92万元（详见下表）。 2017年无购置固定资产预算。

	涞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16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
	1184.92

	  1、房屋（平方米）
	6794
	593.86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6794
	593.86

	  2、车辆（台、辆）
	4
	33.1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557.96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